公  务  通  知

陕油教字〔2011〕44号


关于中心“教育科研年”先进学校、优秀
教研室、先进个人奖励的通知
各中小学：
2011年中心各学校以深化课堂教学改革为抓手，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教学研究活动，课改迈出了实质性步伐，涌现出了一批先进集体、优秀教研室和先进个人。根据“陕油教发〔2011〕56号”文件公布的结果，现对2011年中心“教育科研年”先进学校、优秀教研室和先进个人给予奖励（奖励标准见附件）。
中心要求先进学校、优秀教研室的奖金用于教师个人的奖励不能超过总奖金的30%，剩余费用纳入学校公用经费管理使用；先进个人的奖金全额发给本人。

中心希望获得奖励的集体和个人认真总结经验，继续努力，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附件：2011年教科研活动先进学校、优秀教研室、先进个人及奖励标准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件：

2011年教科研活动先进学校、优秀教研室、
先进个人及奖励标准

1. 先进学校及奖励标准
	序号
	先进学校
	奖励标准

	1
	泾河工业区中心学校
	10000元

	2
	长庆八中
	10000元


2. 优秀教研室及奖励标准
	序号
	优秀教研室
	奖励标准

	1
	西安市第66中学教研室
	5000元

	2
	长庆未央湖学校教研室
	5000元

	3
	咸阳长庆子校教研室
	5000元


3.先进个人及奖励标准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奖励
标准

	1
	张建新
	西安泾河工业区中心学校
	500元

	2
	司飞妮
	西安泾河工业区中心学校
	500元

	3
	柴晓霞
	西安泾河工业区中心学校
	500元

	4
	李  萍
	西安泾河工业区中心学校
	500元

	5
	首惠云
	长庆八中
	500元

	6
	李  阳
	长庆八中
	500元

	7
	刘宜攀
	西安市第66中学
	500元

	8
	席  瑞
	西安市第66中学
	500元

	9
	吕晓强
	长庆未央湖学校
	500元

	10
	刘亚妮
	长庆未央湖学校
	500元

	11
	吴文宽  
	咸阳长庆子弟学校
	500元

	12
	杨丽芸
	咸阳长庆子弟学校
	500元

	13
	董静春
	长庆二中
	500元

	14
	王静潼
	长庆二中
	500元

	15
	张建琴
	长庆泾渭小学
	500元

	16
	王雅禅
	咸阳长庆子校礼泉分校
	500元

	17
	王  博
	长庆七中
	500元


PAGE  
- 4 -

